
  

 

2019 年度企业销毁处置三氟甲烷（HFC-23）建议安排 

财政补贴汇总表 

 

省份 企业名称 

销毁处置 2018年

存储HFC-23可获得

补贴量（吨二氧化

碳当量） 

销毁处置 2019年

产生的HFC-23可获

得补贴量（吨二氧

化碳当量） 

2019年销毁处置

HFC-23 可获得补

贴量合计（吨二氧

化碳当量） 

拟安排财政

补贴资金

（元） 

江苏 

阿科玛（常熟）氟化

工有限公司
＊
 

0 6,806,935  6,806,935  6,806,935  

常熟三爱富中昊化

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
0 6,956,856  6,956,856  6,956,856  

江苏梅兰化工有限

公司 
0 17,288,660  17,288,660  17,288,660  

浙江 

浙江衢化氟化学有

限公司 
0 15,960,798  15,960,798  15,960,798  

临海市利民化工有

限公司 
0 3,999,500  3,999,500  3,999,500  

浙江三美化工股份

有限公司 
0 2,451,896  2,451,896  2,451,896  

金华永和氟化工有

限公司 
0 1,340,254  1,340,254  1,340,254  

浙江兰溪巨化氟化

学有限公司 
0 3,508,211  3,508,211  3,508,211  

浙江鹏友化工有限

公司 
0 1,743,810  1,743,810  1,743,810  

山东 
山东东岳化工有限

公司 
0 34,610,593  34,610,593  34,610,593  

四川 
中昊晨光化工研究

院有限公司 
0 7,434,050  7,434,050  7,434,050  

合计 0 102,101,563  102,101,563 102,101,563 

＊阿科玛（常熟）氟化工有限公司处置企业及财政补贴对象为常熟海科化学有限公司 

补贴说明：根据《关于开展 2019年度氢氟碳化物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气候函〔2020〕105

号）有关要求，对每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财政补贴分别为 2018年 2元/吨二氧化碳、2019年

1元/吨二氧化碳。 


